
上海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有补偿吗(通
用5篇)

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，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
同，它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争议的重要措施。合同的格式和
要求是什么样的呢？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合同范文，仅供
参考，一起来看看吧

上海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有补偿吗篇一

退休年龄新规定男性：到2025年全部达到65岁退休，1955年
及之前出生的退休年龄为60岁，1960年及之后出生的退休年
龄为65岁，1955至1960年之间出生的退休年龄为出生年份减
去1895。计算公式：2025-(1960-出生年份)×2-出生年份=出
生年份-1895。

女性(工人)：到2045年全部达到65岁退休，1965年及之前出
生的退休年龄为50岁，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退休年龄为65岁，
1965至1980年之间出生的退休年龄为出生年份减去1915。计
算公式：2045-(1980-出生年份)×2-出生年份=出生年
份-1915。

女性(干部)：到2035年全部达到65岁退休，1960年及之前出
生的退休年龄为55岁，1970年及之后出生的退休年龄为65岁，
1960至1970年之间出生的退休年龄为出生年份减去1905。计
算公式：2035-(1970-出生年份)×2-出生年份=出生年
份-1905。

[退休养老金新规定2014]

上海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有补偿吗篇二

1、电动车没有经过3c的认证，是属于超标电动车。



2、电动车的两轮间的轴距要不大于1250mm，最大宽度不大
于450mm，电机功率不大于400w，必须要有骑行脚踏功能。

3、电动自行车时速不大于25km/h，重量不大于55公斤，电池
电压要不大于48v，必须要满足防火阻燃和防止改造的要求。

4、不符合旧国标的电动车，以及不在电动车产品的备案目录
内的电动车，需要记录车辆及所有人相关信息，之后发放临
时信息牌。

5、对于领取临时信息牌的电动自行车和低速电动三、四轮车
进行过渡期管理，设置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限，过渡期届满后
不得再上道路行驶，根据国家相关规范进行规定。

上海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有补偿吗篇三

近日，上海社保局公布了2015年度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，年
均71269元，月平均工资为5939元。

以此我们可以推算出2016上海社保缴费基数最高标准为：

缴费基数上限计算公式：上年度月均工资*3，即为上年度平
均工资的三倍。

2016上海社保缴费基数下限=5939*3=17817

所谓的“五险一金”指的是五种社会保险以及一个公积金，
包括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
险;“一金”指的是住房公积金。其中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和
失业保险，这三种险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保费，工伤
保险和生育保险完全是由企业承担的。个人不需要缴纳。这
里要注意的是“五险”是法定的，而“一金”不是法定的。

在试用期内也应该有享受保险，因为试用期是合同期的一个



组成部分，它不是隔离在合同期之外的。所以在试用期内也
应该上保险。另外，企业给员工上保险是一个法定的义务，
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或自愿与否，即使员工表示不需要交
保险也不行，而且商业保险不能替代社会保险。

累计缴纳养老保险15年以上，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可以享
受养老保险待遇：

1、按月领取按规定计发的基本养老金，直至死亡。

2、死亡待遇。(1)丧葬费(2)一次性抚恤费(3)符合供养条件
的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费，按月发放，直至供养直系亲属
死亡。

注意：养老保险应尽量连续缴纳，根据有关文件规定，凡企
业或被保险人间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(失业人员领取失业
保险金期间或按有关规定不缴费的人员除外)，被保险人符合
国家规定的养老条件，计算基本养老金时，其基础性养老金
的计算基数，按累计间断的缴费时间逐年前推至相应年度上
一年的.本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(累计间断的缴费时间，按每
满12个月为一个间断缴费年度计算，不满12个月不计算)

医疗保险享受的待遇

2、结算比例。合同期内派遣人员2000元以上部分报销50%，
个人自付50%;在一个年度内累计支付派遣人员门、急诊报销
最高数额为2万元。

4、三种特殊病的门诊就医：参保人员患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
化学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需在门诊就医时，
由参保人就医的二、三级定点医院开据"疾病诊断证明"，并
填写《北京市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申报审批表》，报区医保中
心审批备案。这三种特殊病的门诊就医及取药仅限在批准就
诊的定点医院，不能到定点零售药店购买。发生的医疗费符



合门诊特殊病规定范围的，参照住院进行结算。

5、住院医疗

住院押金：符合住院条件的参保人员，在收入住院时，医院
收取参保人员部分押金，押金数额由医院根据病情按比例确
定。如被派遣人员单位和参保人员未能按时足额缴纳医疗保
险费的，住院押金由派遣人员个人全额垫付。

结算周期：参保人员住院治疗每90天为一个结算周期：不超
过90天的，每次住院为一个结算周期。恶性肿瘤患者门诊放
射治疗和化学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、患有精
神病需常年住院的患者其发生的医疗费用每360天为一个结算
周期。

参保人员在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(站)的家庭病床治疗发
生的医疗费用，每90天为一个结算周期。参保人员出院或阶
段治疗结束时，需由派遣人员个人先与医院结清应由派遣人
员个人自费和自付的费用，应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大
额医疗互助资金支付的医疗费用，由医院向医保中心申报审
核、结算。

参保人员住院治疗，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的医疗费的
结算，设定基本医疗统筹基金支付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额。起
付线第一次住院为1300元，以后住院为650元，最高支付限额
为5万元;超过最高支付上限的(不含起付标准以下以及派遣人
员个人负担部分)大额医疗费用互助。

资金支付70%，派遣人员个人负担30%。在一个年度内最高支
付10万元。住院费用的结算标准，在一个结算周期内按医院
等级和费用数额采取分段计算、累加支付的办法。(各项比例
有调整时，按新的标准执行)

注意：非因公交通事故，医保是免责的!



上海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有补偿吗篇四

近日，人社部印发《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
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，明确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，详细回答了跨省流动就业人员去哪
里领取养老保险、如何计算在多地的视同缴费年限、重复领
取养老金者如何处理等问题。

通知根据4种不同情况，规定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：

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，且在每个参保地的`累计
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，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
归集到户籍所在地，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。

人社部明确，由于各地政策或建立个人账户时间不一致等原
因，参保人员在跨省转移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时，转出地无法
按月提供191月1日之前缴费信息或提供的1998年1月1日之前
缴费信息无法在转入地计发待遇的，转入地应根据转出地提
供的缴费时间记录，结合档案记载将相应年度计为视同缴费
年限。

《暂行办法》实施之后重复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参保人员，由
本人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协商确定保留其中一个养老保险关
系并继续领取待遇，其他的养老保险关系应予以清理，个人
账户剩余部分一次性退还本人。

参保人员在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期间再次跨省流
动就业的，封存原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，待达到待遇
领取条件时，由待遇领取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归集原临
时养老保险关系。

上海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有补偿吗篇五



独生子女费是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，中国对独生子女实
行奖励政策。下面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一篇“上海独生子女费
发放新规定”，供大家参考借鉴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
朋友!

第三十四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，自愿终
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公民，在子女十六周岁以前，由区、县
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向其颁发《独生
子女父母光荣证》(以下简称《光荣证》)。

第三十五条持有《光荣证》的公民，可以享受以下奖励：

(一)在子女年满十六周岁前，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;

(二)农民在调整自留地和安排宅基地时，其独生子女按两个
人计算分配面积;

(三)在年老退休时，领取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。

奖励的具体办法，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。

第三十六条持有《光荣证》的公民，其独生子女在未满十六
周岁之前发生意外伤残或者死亡，不愿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，
由区、县人民政府按照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
助。

第三十七条依法生育子女的妇女，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，
享受生育保险待遇。

独生子女费是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，中国对独生子女实
行奖励政策。凡领取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夫妻，从
领证之月起到子女14周岁止，每年发放独生子女保障费60元，
单方领证的对象发放30元(2019年发放对象为独生子女出生
于1990年7月1日以后的)。根据地区不同的情况，发放的独生



子女费是不同的，这就牵涉到独生子女费的发放标准。

独生子女也能领钱，宝妈们你们知道吗?赶紧来看看你是否具
备了申领的条件，看看你能领到多少钱吧!

独生子女费发放标准是什么呢?首先是要先办理独生子女证，
至于发放的标准是多少，要根据不同地区而定。

独生子女费是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，中国对独生子女实
行奖励政策。凡领取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夫妻，从
领证之月起到子女14周岁，每月发放独生子女保障费5-10元。

根据地区不同的情况，发放的独生子女费是不同的，这就牵
涉到独生子女费的发放标准。独生子女父母在退休后可以享
受原退休金额外+5%的奖励，或以一次性发放补助代替。

以广东省为例，独生子女费发放标准根据《广东省人口与计
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七条，本省户籍独生子女父母，由当地
人民政府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，享受以下优待奖励补助：

(二)属于农村居民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奖励或者办理养
老保险;

(四)就业、住房、扶贫救济及子女入托、入学、医疗等方面，
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;

(五)产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，增加三十五日的产假;男
方享受十日的看护假。产假、看护假期间，照发工资，不影
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。

前款第一项、第三项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金具体办法和扶助
金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自本次修订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另行
制定。



第三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在制定老年保障制度
和措施时，应当体现对独生子女父母的优先照顾。


